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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

偿规定来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赔偿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

按照最高院和省高院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

仅限于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遭受损失或财产被毁而遭

受的损失，被害人因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损失

，只能由法院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或者在退赔不足弥补被害

人损失时，由其向民庭另行独立起诉。 2002年7月11日《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

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规定，

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

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

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年10月17日以红头文件形式颁发苏高

发[1999]23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以下简称《23号文件》）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

引起的精神损失不列入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

受害人被犯罪行为致死的，生前实际抚养未成年人生活费赔

偿期限到十六周岁”。2001年10月30日该院又以苏高

发[2001]319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01年全省

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以下简称《纪要》）

予以确定23号文件的效力。由于在赔偿范围上有上述不当限



制，致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法律保护，又导致法律

适用的不严肃、不统一。 对此笔者谈谈几点不同意见：一、

物质损失赔偿及精神损害赔偿要两者兼顾 对于侵权行为造成

他人造成物质损失的，侵权行为人应当给予赔偿，这是我国

《民法通则》早已明确规定的，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民

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

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

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这一规定虽然对涉及“四

权”方面的精神赔偿予以确认，但范围过窄。为此，2001年3

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规定：“自然人因

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

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从这次的最高人民法院法

释[2001]7号司法解释来看，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范围进一步

扩大，但附带民事诉讼又被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和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23号文件》和《纪要》排除在外。 从我国立

法现状和司法实践看，建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制度十

分必要。一是贯彻民事法律有损害就有赔偿基本精神的需要

。侵权行为人侵犯被害人人格权、健康权等权利的同时，大

多数给被害人精神上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种精神上的损

害，有些要比物质损害严重得多，如果仅对物质损害予以赔

偿显然是不公正的。二是保证刑事法律规范与民事精神赔偿

制度互相衔接、协调一致的需要。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已被

立法所确定，更被司法解释所明确，因而完全有理由而且应



该将民事诉讼中能够得到处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

诉讼一并审理。同时，这样更能体现附带民事诉讼经济、方

便的原则。三是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精神权益，维

护社会稳定。如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同时追究被告人犯罪行

为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经济赔偿责任，对严厉打击犯罪，全

面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然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对于附带

民事诉讼精神损害不予受理的规定，司法界曾有这样几种主

张：一是精神损害赔偿的作用是抚慰作用，犯罪分子已经受

到刑事处罚了，犯罪分子受到了刑事处罚对于受害人来说是

最好的抚慰，所以也就不需要什么精神损害赔偿了。二是我

国目前经济不够发达，被告人往往是贫穷缘故而实施犯罪行

为，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无经济赔偿能力，如被

告人被判处死刑，无遗产可供执行，或因被告人判处徒刑被

收监执行无经济收入等。法院即使判了，也等于是“法律白

条”，放弃该项权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三是受害人诉讼成

本比独立民事诉讼低。附带民事诉讼中，目不识丁的农妇在

附带民事诉讼中在没有律师帮助下就成功索赔。在基层人民

法院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主要事实方面的举证责任

几乎都由公诉机关承担，受害人在法庭上不须承担太多举证

风险，需要证明的只有相关的财产损失，完成这项工作，被

害人不需要有太多的法律常识，很少会因为程序上受挫而丧

失请求权，而且不需要交纳诉讼费、支付律师费。所以，消

灭受害人一部分权利也是合理的。四是按照不告不理原则，

一部分自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可以放弃追究犯

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就可获得精神

伤害赔偿。 笔者认为，对犯罪分子的刑罚，对于受害者来说



是一种抚慰，但这种抚慰不能代替经济赔偿，比如说，过失

致人死亡的被告人，被判二年缓刑，或者三年实刑等，作为

犯罪分子向国家承担了责任，法律给予否定评价，但受害人

精神伤害没有得到实际解决，象强奸、奸淫幼女、毁人容貌

的受害者，虽然被告人受到刑事处罚，但对于受害人心身伤

害却永远无法得到抚平，用金钱赔偿损失也许是最好办法。

目前，好多刑事自诉案件，受害者本来打算提起刑事附带事

民诉讼，但受害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赔偿，不得已放弃了

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只提起民事诉讼，从某种角

度讲，就放纵了犯罪，违背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原则

，同时也违背我国犯法必究的法制原则。目前，基层人民法

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民事诉讼部分也由刑事法官审

理，而刑事法官“单打一”情况比较明显，他们对刑事法律

轻车熟路，遇到复杂民事案件显得力不从心，实践中多是法

官将复杂的民事诉讼请求都予驳回，显得附带民事诉讼相当

粗糙。笔者认为，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先

由刑事法官审理刑事诉讼部分，然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交由

民事法官审理。 附带民事诉讼就是民事诉讼一种特殊形式，

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附带民事诉讼中既适用刑法、刑事诉

讼法同时也适民事法律规范。所以《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

法院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应适用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人民法院对于受害人要求精神赔偿一律不予受理不符合我国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原则。 二、生前被抚养未成年

人生活费应赔付至独立生活为止 苏北某基层人民法院一年前

受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被告人董某夜晚伙同本村四个

村民共同盗伐集体县级公路边树木，树倒将过路行人纪某砸



死，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董某三年有期徒，附带

赔偿纪某生前四个未成年子女生活费24000元，大女儿当时只

有十五岁在校读初二，她获得赔偿一年的1612元生活费，次

女不满十四岁，她获得3224元赔偿金，这点钱连基本生活都

难以维持，更别说用它交纳学杂费了，无奈，她俩只好辍学

外出打工，挣点钱补贴家庭。听起来真叫人流泪，俩个花季

少女因父亲被犯罪行为致死，从课堂退出变成了童工，我们

想，这不是立法机关本意吧？从目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3号文件》规定看，受害人死亡的，其生前被抚养未成年

子女的生活费只赔偿到十六周岁。笔者认为，实为不妥。从

我国目前中学生年龄构成段来看，十六周岁少年一般为在校

初二或初三学生。如果其父（母）因犯罪行为致死，年满十

六周岁后，因父（母）死亡而失去经济供养，造成经济困难

而辍学，这难道符合我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劳动法》之规定？我们整天说“重教

育”、“培养下一代”“不能让一个学生辍学”等，难道就

喊在嘴上的？笔者认为，赔偿受害人生前被实际抚养未成年

子女生活费应至“独立生活”为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

释[2001]30号规定，应赔付至18周岁，如果是在校学生应付到

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这样才能体现法律之间互相衔接性

。 三、依法调解与依法判决要有机结合 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

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而有的基层人民法院大多采取庭外调解办法处理民事赔偿

部分。调解成功或能当场付清赔偿金的，法庭大多要求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就民事诉讼撤诉，且不许受害当事人参加庭审



。实践中法院能够调解成功者率很低，因为没有经过法庭举

证、质证、调查，案件事实未查明，是非未分清，责任未搞

清，被告人还不知自己犯的什么罪，是否要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在共同犯罪中，共同致害人对自己应分担的民事责任还

未搞清楚呢，调解谈何成功？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

条将当事人规定为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受害人是当事人，虽然对附

带民事诉讼撤诉，但作为受害人他按照刑诉法规定，当事人

身份仍然存在，法院责令他退出法庭，不其参加诉讼有悖法

律规定，属非法剥夺当事人诉权，同时也违背司法公正原则

。 综上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犯罪行为造成受害人物

质及精神损失的赔偿范围规定的不甚明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

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3号文件》、

《纪要》不能与其他相关法律相衔接，不能更好地保护受害

人的合法权益。有鉴于此，立法机关有必要启动修改程序，

对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同时最高

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应就附带民事诉讼精神赔

偿问题重新作出新的规定。参考资料：1、《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的合理性探讨》，作者：张君，刊于2002年《法律适用》

第6期。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法理反思》，作者：

奚玮 叶良芳，刊于（中国民商法律网）2002年12月2日。3、

《附带民事诉讼应注意把握的几个问题》，作者：扬琳，刊

于1999年《法学天地》第2期。4、《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的精神赔偿》，作者：范晓方、勇亚成，刊于2000年《法学

天地》第1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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